
证券代码：688183 证券简称：生益电子 公告编号：2025-071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离任
暨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陈正清先生的书面辞职报

告，因工作原因，陈正清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陈正清先生的辞任自公司收到辞职报告之日生效。辞任后，陈正清先生将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
理、吉安生益电子有限公司董事、生益电子（香港）有限公司董事、生益电子（国际）有限公司董事、生益
电子（海外）有限公司董事、生益电子（泰国）有限公司签字董事。2025年11月13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陈笑林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之日起至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一、董事离任情况(一) 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陈正清

离任
职务

董事

离任时间

2025年11月14
日

原定任期到期
日

2026 年 5 月 21
日

离任
原因

工作
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
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任职

是

具体职务（如适用）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吉
安生益电子有限公司董事、生益电子
（香港）有限公司董事、生益电子（国
际）有限公司董事、生益电子（海外）
有限公司董事、生益电子（泰国）有限

公司签字董事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否

(二) 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陈正清先生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其辞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人数，不会

影响董事会的正常运作，亦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陈正清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陈正清先生担任董事

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职工董事选举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1月13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陈笑林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
表董事（简历附后），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之日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其当选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后，与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特此公告。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5年11月15日
附件：陈笑林先生简历
陈笑林，男，汉族，1975年出生，湖南桃江县人，大学本科学历，电子工程师。1999年 9月至 2003

年6月担任广州远洋运输公司干部；2003年8月至今历任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工艺部工程师、高级
工程师、主任工程师、副经理、经理，万江工厂厂长，东城二厂厂长，东城一厂厂长，现任生益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东城一二厂制造系统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笑林先生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0.032%，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未有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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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同沙科技工业园同振路33号生益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研发中心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45
145

635,625,237
635,625,237

77.1777
77.1777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831,821,175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股份数
为8,234,269股，回购专户中股份不具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由董事长邓春

华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全部董事出席会议；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全部监事出席会议；3、董事会秘书唐慧芬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7,240,917

比例
（%）

99.8515

反对

票数

34,560

比例
（%）
0.0926

弃权

票数

20,809

比例（%）

0.0559

2、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35,570,368

比例
（%）

99.9913

反对

票数

34,060

比例（%）

0.0053

弃权

票数

20,809

比例（%）

0.0034

3、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35,565,615

比例（%）

99.9906

反对

票数

38,613

比例（%）

0.0060

弃权

票数

21,009

比例（%）

0.0034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4.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31,469,174

比例（%）

99.3461

反对

票数

4,135,054

比例（%）

0.6505

弃权

票数

21,009

比例（%）

0.0034

4.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30,888,674

比例（%）

99.2548

反对

票数

4,715,754

比例（%）

0.7419

弃权

票数

20,809

比例（%）

0.0033

4.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30,888,674

比例（%）

99.2548

反对

票数

4,715,754

比例（%）

0.7419

弃权

票数

20,809

比例（%）

0.0033

4.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31,468,774

比例（%）

99.3460

反对

票数

4,134,554

比例（%）

0.6504

弃权

票数

21,909

比例（%）

0.0036

4.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31,468,214

比例（%）

99.3459

反对

票数

4,135,054

比例（%）

0.6505

弃权

票数

21,969

比例（%）

0.0036

4.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31,468,214

比例（%）

99.3459

反对

票数

4,135,054

比例（%）

0.6505

弃权

票数

21,969

比例（%）

0.0036

4.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31,468,214

比例（%）

99.3459

反对

票数

4,135,054

比例（%）

0.6505

弃权

票数

21,969

比例（%）

0.0036

4.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31,468,214

比例（%）

99.3459

反对

票数

4,135,054

比例（%）

0.6505

弃权

票数

21,969

比例（%）

0.0036

4.0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31,467,274

比例（%）

99.3458

反对

票数

4,134,554

比例（%）

0.6504

弃权

票数

23,409

比例（%）

0.0038

4.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35,553,808

比例（%）

99.9887

反对

票数

47,960

比例（%）

0.0075

弃权

票数

23,469

比例（%）

0.0038

4.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津贴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35,554,308

比例（%）

99.9888

反对

票数

47,460

比例（%）

0.0074

弃权

票数

23,469

比例（%）

0.003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6,282,791

24,687,401

比例（%）

99.6611

99.7782

反对

票数

34,560

34,060

比例（%）

0.2115

0.1376

弃权

票数

20,809

20,809

比例（%）

0.1274

0.084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议案3、议案4.01、议案4.02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2、议案1、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韩思明、石尚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生益电子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生益电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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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基金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1、投资标的名称：嘉兴磐霖嘉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投资基金”、“基金”或
“合伙企业”）。2、投资金额：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人
民币2,000万元。3、相关风险提示：合伙企业尚需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实施过
程存在不确定性。因合伙企业投资周期较长、流动性较低，公司本次投资可能面临较长的投资回报
期。在运营过程中合伙企业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市场变化、投资标的经营情况等多种因素影响，
可能存在投资项目不能实现预期收益或投资失败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近日，公司与上海磐霖鸿裕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磐霖鸿裕”）、唐山金坤化工

有限公司、李姣姣等共同签署了《嘉兴磐霖嘉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
“合伙协议”），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人民币2,000万元出资认购投资基
金份额，出资占9.950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
与关联交易》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基金管理人1、企业名称：上海磐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3、注册资本：1,000 万元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7550097230F5、成立日期：2010 年 2 月 5 日6、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育路227弄3号第23层2302-2303单元（名义楼层，实

际楼层第20层）7、法定代表人：李宇辉8、经营范围：资产管理，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账），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9、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李宇辉
谭惠东
薛孟军
张本云
刘雨衡
合计

认缴出资额（万元）
460
390
50
50
50

1,000

持股比例
46%
39%
5%
5%
5%

100%

10、登记备案情况：上海磐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行业规
定等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为P1000741。

经查询，上海磐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1、企业名称：上海磐霖鸿裕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3、注册资本：1000万元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G0EKLT8R5、成立日期：2025年10月17日6、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育路 277弄 3号 23层（名义楼层，实际楼层第 20层）2302-a单元7、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磐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自主展示（特色）项目：企业管理。

9、合伙人出资情况：
合伙人

上海磐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嘉兴磐霖德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出资份额（万元）
1.00

999.00
1000.00

比例
0.10%
99.90%
100%

（三）除公司外其他有限合伙人：1、唐山金坤化工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唐山金坤化工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8年2月22日
（3）注册地址：河北省唐山市南堡经济开发区西外环路6号
（4）法定代表人：袁金旺
（5）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230MA09RUT09X2、李姣姣
类型：自然人
身份证号码：522101****3、广东宝铖投资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广东宝铖投资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1 年 1 月 6 日
（3）注册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石岗东村美心翠拥华庭美景中心5E
（4）法定代表人：姚亮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356791161454、范隽宏
类型：自然人
身份证号码：440181****5、黎倩嫔
类型：自然人
身份证号码：440126****6、陈曦
类型：自然人
身份证号码：330323****7、范利吉
类型：自然人
身份证号码：310114****8、尚晓冬
类型：自然人
身份证号码：421002****9、吴方君
类型：自然人
身份证号码：341102****10、夏琳
类型：自然人
身份证号码：310103****11、关山岳
类型：自然人
身份证号码：410202****12、吴友水
类型：自然人
身份证号码：610103****13、陈辉
类型：自然人
身份证号码：320102****14、侯竞
类型：自然人
身份证号码：430105****15、张倩盈
类型：自然人
身份证号码：310104****16、赵士毅

类型：自然人
身份证号码：310106****
（四）关联关系与其他利益关系说明1、本次合作方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亦不存在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合作方均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2、专业投资机构上海磐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其他投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3、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合伙企业的份额
认购，也未在合伙企业中任职。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以最终工商登记为准）1、合伙企业名称：嘉兴磐霖嘉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3、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1号楼217室-314、经营范围：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5、基金管理人：上海磐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6、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磐霖鸿裕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7、合伙企业规模：全体合伙人拟认缴出资总金额为20,100万元人民币8、出资方式：全体合伙人均为货币出资9、各合伙人拟认缴出资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合伙人名称

上海磐霖鸿裕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唐山金坤化工有限公司
李姣姣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宝铖投资有限公司

范隽宏
黎倩嫔
陈曦

范利吉
尚晓冬
吴方君
夏琳

关山岳
吴友水
陈辉
侯竞

张倩盈
赵士毅
合计

合伙人类型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
（万元）

100

5500
5000
2000
1500
12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200
200
200
200

20,100

认缴比例

0.4974%

27.3632%
24.8756%
9.9502%
7.4627%
5.9701%
2.4876%
2.4876%
2.4876%
2.4876%
2.4876%
2.4876%
2.4876%
2.4876%
0.995%
0.995%
0.995%
0.995%
100%

10、出资进度：执行事务合伙人要求有限合伙人缴付出资时，应向相关合伙人发出缴付出资通知
（“缴付出资通知”），各合伙人应按照缴付出资通知要求将相应的出资足额缴付至合伙企业的银行账
户。11、公司对合伙企业的会计处理方法：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对投资基金拟投资标的没有一票否决
权，对投资基金不构成控制，不将其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四、拟签署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1、合伙企业名称：嘉兴磐霖嘉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实际以市场监管部门最
终核准为准）2、基金规模：基金认缴出资总额为20,100万元3、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4、出资方式：各合伙人之出资方式均为人民币货币出资5、出资进度：执行事务合伙人将在合伙协议签署后依约向各合伙人发出缴款通知，各合伙人将根
据缴款通知及合伙协议约定出资6、存续期限：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为5年，自合伙企业首次交割日起算（“存续期限”，如合伙企业
的经营期限与此不一致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可以在适当的时候独立决定变更经营期限使其与存续期
限保持一致），包括投资期和退出期。

合伙企业的投资期（“投资期”）自合伙企业首次交割日起，到合伙企业首次交割日的第2个周年
日为止。

自投资期届满之日的次日起至存续期限届满之日期间为合伙企业的“退出期”。为实现合伙企业

投资项目的有序退出，经执行事务合伙人提出并经合伙人会议同意，合伙企业的退出期可进一步延长
（“退出期延长期”）。7、经营期限：合伙企业在主管企业登记机关登记的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间。8、投资方向：合伙企业重点投资于早期及成长期的企业，投资方向包括医疗（创新药、创新医疗器
械）及科技（企业级服务、硬科技）等。9、退出机制：合伙企业投资退出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1）合伙企业协助被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直接或间接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出售部分或全
部被投资企业或其关联上市公司股票而退出；

（2）合伙企业直接出让部分或全部被投资企业权益实现退出；
（3）被投资企业解散、清算后，合伙企业就被投资企业的财产获得分配10、管理和决策机制：
（1）管理机制：合伙企业由上海磐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为合伙企业提供投资咨询及

投资管理服务。
（2）为了提高投资决策的专业化程度和操作质量，管理人设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

会”），由7名成员组成，负责对合伙企业投资项目的投资及退出作出决策，具体投资决策制度由管理
人制定。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由管理人具体执行，并对合伙企业产生法律约束力。未经投资决策
委员会决策，合伙企业不得进行具体项目的投资及退出。

投资决策委员会由基金管理人设立，其成员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不参与投资项目的相
关决策。11、各投资人的合作地位及权利义务：

（1）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普通合伙人对于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
连带责任。

（2）有限合伙人：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不得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未参与
执行合伙事务的前提下，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对本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12、收益分配机制：除非合伙协议另有明确约定，就合伙企业源自项目处置收入和投资运营收入
的可分配资金，应当按照下列顺序进行分配：

（1）第一顺序：按实缴出资比例向全体合伙人分配，直至各合伙人根据本第（1）段累计获得的收益
分配总额达到其实缴出资额中用于该投资项目的投资成本；

（2）第二顺序：如有余额，（a）百分之八十（80%）按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给全体合伙人，（b）百分之二
十（20%）作为“收益分成”分配给普通合伙人。

五、投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一）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是为了通过利用专业投资机构在股权投资领域的资源和优势，在

合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开展投资业务，实现产业与资本的协同，提升公司的竞争力和投资效益，同时
也有利于公司提前发现和布局适合公司长久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相关领域，符合公
司战略发展需求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是公司在保证主业发展的前提下，利用自有资金出资，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
产经营活动，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存在的风险1、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处于筹备和募集阶段，虽已签署合伙协议，但投资基金尚需取得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实施过程存在一定不确定性。2、投资基金可能存在短时间内未能寻求到合适的投资标的、投资回收期较长的风险。3、投资基金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宏观经济、产业政策、市场环境等多种外部因素的影
响，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可能存在无法达成投资目的、投资收益不达预期或亏损等风险。针对上述风
险，公司将密切关注投资基金经营管理状况及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时刻关注投资标的的经营管理情
况，并督促基金管理人防范投资风险，尽力维护公司投资资金的安全，以降低投资风险，维护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将按照进展情况，依法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六、其他说明1、公司对基金拟投资标的不具有一票否决权。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投资基金
份额认购，亦未在投资基金中任职。3、公司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事项不会导致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4、公司在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1、签署的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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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盛美半导体设备（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1月13日召开了职工代
表大会，会议经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职工代表投票表决，一致同意选举杨霞云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杨霞云女士将与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的三名非独立董事和三名独立董
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条件。本
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2025年11月15日
附件：杨霞云女士简历
杨霞云：女，1982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历任旺宏微电子（苏

州）有限公司培训师、埃派克森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主管、展讯通信有限公司人力资
源主管、晨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事业部人力资源经理，现任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人
力资源部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霞云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1,538股；其控制的芯代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担任芯时（上海）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参与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获授公司限制性股票70,000股（尚未归属）。

除上述任职情况外，杨霞云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
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688082 证券简称：盛美上海 公告编号：2025-082
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丹桂路999弄B2栋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8
78

361,811,390
361,811,390

75.4212
75.42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HUI WANG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独立董事候选人陈大同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调整董事会人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1,801,744
比例（%）
99.9973

反对
票数
4,704

比例（%）
0.0013

弃权
票数
4,942

比例（%）
0.0014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2.00、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选举 HUI WANG 为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王坚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选举黄晨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得票数

361,064,280

361,019,237

361,475,43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7935

99.7811

99.9071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3.00、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议案名称

选举张苏彤为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选举蒋守雷为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得票数

361,310,936

361,719,57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8617

99.9746

是否当选

是

是

3.03 选举陈大同为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361,731,376 99.977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01

2.02

2.03

3.01

3.02

3.03

议案名称

选举HUI WANG为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王坚为第三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选举黄晨为第三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选举张苏彤为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选举蒋守雷为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选举陈大同为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

3,323,743

3,278,700

3,734,894

3,570,399

3,979,038

3,990,839

比例（%）

81.6473

80.5409

91.7472

87.7064

97.7446

98.0345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2、议案2、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徐辉、王安荣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061 证券简称：浙江交科 公告编号：2025-096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5年11月14日（星期五）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4日——2025年11月14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2.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科技城钱坞路598号6号楼9楼会议室。3.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于群力先生。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212人，共计代表股份1,273,136,546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732%。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2人，代表股份1,246,692,51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6.6830%。
列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列

席见证。3.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10人，代表股份26,444,03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02%。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211人，代表股份120,077,1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496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93,633,10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06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10 人，代表股份 26,444,03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9902%。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71,522,7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32%。反对 1,401,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1%。弃权212,5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8,463,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6560%；反对1,401,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70%；弃权212,5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和废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逐项表决）》2.01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 1,271,405,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41%。反对 1,446,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6%。弃权284,4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8,346,5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5588%；反对1,446,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44%；弃权284,4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369%。2.02审议通过《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 1,271,429,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59%。反对 1,422,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8%。弃权284,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8,369,6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5780%；反对1,422,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50%；弃权284,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0%。2.03审议通过《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 1,271,429,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59%。反对 1,422,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8%。弃权284,4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8,369,8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5782%；反对1,422,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50%；弃权284,4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369%。2.04审议通过《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 1,271,349,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97%。反对 1,554,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1%。弃权232,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8,290,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5121%；反对1,554,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44%；弃权232,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张琦律师、高美娟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

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方式和表决结果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940 证券简称：昂利康 公告编号：2025-087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
下简称“回购专户”）持有的公司股份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公司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为：以现有总股本 201,728,186股剔除公司回购专户中股份 5,619,700股后的 196,108,486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本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公司本
次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19,610,848.60元=196,108,486股×0.10元/
股。2、因公司回购专户上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
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
价格时，按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10股=19,610,848.60元/201,728,186股*10股=0.972142元（保留到小数点后六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
五入）。3、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公司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
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0.0972142元/股。
公司 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5年 10月 16日召开的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196,108,486股为基数（按总股本201,728,186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5,619,700股），按10股派发现

金股利人民币1.00元（含税），预计派发19,610,848.60元，本次分配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剩
余未分配利润留待后续分配。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回购股份变动，可转债转股、股权
激励、员工持股计划、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以公司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
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不参与分配）按“分派（转增）比例不变，调整分派（转增）
总额”的原则相应调整。2、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
致的。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1、公司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5,619,700股后的196,108,48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
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
派0.9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0000元；持股
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2、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
已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5,619,700股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11月2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11月24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11月2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11月24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号
08*****601
02*****528
02*****098
00*****977

股东名称
嵊州市君泰投资有限公司

方南平
吕慧浩
杨国栋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11月11日至登记日：2025年11月21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通过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619,700股，该部分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及除权除息参考价如下：公司本次实际现
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分配比例，即19,610,848.60元= 196,108,486股×0.10元/股；按
股权登记日总股本折算的每 10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总股本（含回购股份）*10
股 = 19,610,848.60元/201,728,186股*10股=0.972142元（结果取小数点后六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
四舍五入）。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
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972142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嵊州市嵊州大道北1000号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王燕红、傅书艺
咨询电话：0575-83100181
传真电话：0575-83100181
八、备查文件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2、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0863 证券简称：三湘印象 公告编号：2025-046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会议召开时间：
（1）会议时间：2025年11月14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11月 14日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9:15-15:00；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333号湘海大厦12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许文智先生；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94 人，代表股份 566,515,5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81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163,125,17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16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9人，代表股份403,390,3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654％。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87人，代表股份 12,619,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8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3,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5人，代表股份12,616,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85％。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提案详细表决情况如下：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4,576,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78％；反对158,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0％；弃权1,77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8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6382％；反对15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92％；弃权1,77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027％。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6,313,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4％；反对158,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0％；弃权4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1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009％；反对15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92％；弃权4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9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二）律师名称：李若晨、师溢钒；
（三）结论性意见：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005 证券简称：ST德豪 编号：2025—58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出售子公司部分资产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1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开挂牌出售子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大连市产权交易所以公
开挂牌的方式出售子公司大连综德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所持有两处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本次交易
以评估报告为依据，首次公开挂牌转让价格为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6,783.42万元，最
终交易对手和交易价格将根据国有产权交易规则市场化产生和确定。

同时，公司提请董事会授权管理层负责具体实施该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对接产权交易机构办理
挂牌手续、与意向受让方沟通、签署具体的交易合同、办理产权过户的相关变更登记手续，以及在本轮
次挂牌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的情况下依法依规变更转让底价后重新挂牌等，其中每轮挂

牌底价降价幅度不超过标的资产评估价值的10%，且重新挂牌次数不超过3次。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7月 1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开挂

牌出售子公司部分资产的公告》。
二、交易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1日在大连市产权交易所以6,783.42万元的转让价格对相关资产进行公开挂

牌，在首次公开挂牌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的情况下，公司管理层根据董事会授权进行重新
挂牌，3次重新挂牌价格分别为6,105.42万元、5,427.42万元、4,749.42万元。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正以4,749.42万元的转让价格在大连市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暂未征集到
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

三、风险提示
本次出售资产事项尚处于大连市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期间，交易能否达成以及交易受让方、交易

价格、交易完成时间等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